阜康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
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

    学校要把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作为一项政治工作任务，书记是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城乡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要成立评审领导小组，由书记担任组长、各处室负责人、班主任、教师等代表组成，负责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评审认定工作，统筹安排补助资金。学校要有具体办事机构，确定专人负责贫困学生评审、资金发放和档案管理等工作。

第二条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对象、标准及资金来源

补助对象:阜康市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主要用于受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

补助标准：小学生1250元/生/学年;初中生1500元/生/学年。平均资助面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的96%,农村寄宿生100%,城市寄宿生39%。

资金来源：所需资金由中央和自治区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分担部分中，和本级财政按7:3比例分担。

    第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评定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优先纳入资助范围：经市扶贫办、

民政局、残联等部门确认的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包括非阜康市户籍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孤儿、烈士子女、城乡低保和城乡特困救助供养范围的家庭子女、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和残疾家庭学生、单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评审程序

1. 学生申请。正常情况下，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

补助按学年申请和评定一次。城乡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每年9月30日前受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提出的申请，申请学生需提交《阜康市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资助申请表》（附件1），并提交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如建档立卡手册、残疾证、低保证、家庭成员重大疾病票据及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等），无相关证件的需要学生家长出具家庭所在村或街道等有关部门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材料，以及能证明其家庭经济困难的有关材料。

2.班级推荐。班主任认真排查本班学生中是否存在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的学生未申请或已申请漏报情况，核实申请学生的家庭真实情况。班级根据学生的申请表和提供的证明资料，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在班级进行民主评议，并将初步推荐名单报学校年级组（部）审定。

3.学校评审。学校评审小组根据各年级组（部）推荐的资助名单、评审条件及资助指标数，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申请资料进行评审，除优先评定的范围以外，学校根据学生提供的家庭经济情况证明、学生在校表现进行综合评定，拟定补助学生名单。学校评审小组会议要有规范、完整的会议记录。
4.公示评审名单。学校将拟补助学生名单在校内和校外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内容包括补助学生总数、具体名单、举报电话等。公示内容要书面存档。
    5.申诉。在公示期间，学生或家长（监护人）有异议，可以向学校提出复议，学校要在接到提请复议的3个工作日予以答复。

6.备案。学校公示评审受助学生名单无异议后，经学校资助专干及主要领导签字，将《阜康市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资助名单汇总表》（附件2）、资助形式以及评审公示情况报送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备案。

7.材料报送。各寄宿制学校于每年12月10日前将《阜康市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资助情况汇总表》（附件4）上报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由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汇总后上报昌吉州教育局。

第五条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发放和管理

1.市财政局根据中央以及自治区下达的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将本级配套补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市财政局根据上级部门秋季学期寄宿生人数和上级下达的补助人数，及时足额拨付补助经费。教育局根据市财政局下达的寄宿生人数和上级下达的补助人数，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拟分配补助资金上报财政局。各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将补助学生人数、补助条件和申请补助程序在学校进行公示。

2.学校确定享受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的学生名单后，每月根据学生的考勤情况，经受助学生、经办教师在《阜康市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资金领取表》（附件3）上签字后，学校按月发放补助资金，按月结算。

3.学校不得擅自提高资助标准或增减资助人数，不得平均分配补助人数或轮流享受生活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只能以饭票或饭卡形式发放，不得以现金形式发给学生个人。
4.支付贫困寄宿生生活费款项时，如果是学校单位食堂，由食堂管理员凭采购食材发票（购米、面、肉、蛋、菜等）到学校会计处报账，报账会计审核后，在不超过发放花名册总金额数的额度范围内接受报账发票予以报销；如果是私人承包食堂，学校应按照已签字的享受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学生的发放花名册发放总额数，由食堂承包人提供税务部门的正规发票，将生活补助费转账到食堂承包人账户，在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下，实行单独核算，定期公开账务。

5.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实行专帐管理，专款专用。学校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补助资金；不得用补助费抵销受助学生在校除伙食以外的其他开支；不得用于学校食堂管理人员、临时聘用人员、食堂炊事员发放工资、津贴、福利补助等人员费用支出；也不得用于购置食堂设备等其他费用支出。

第六条 档案管理。学校要将相关文件、组织安排情况、学生申请表、补助学生名单、评审会议记录、公示材料、生活费领取表、拨付和发放凭证复印件等资料规范装订归档，建立专门档案，专人管理，按学期建档备查。

第七条 加强监督和检查。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主管机关等部门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及效果、补助工作档案等相关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对学校弄虚作假、显失公平、虚报冒领等违反政策的行为，一经查实，通报批评，责令纠正；情节严重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各学校要结合实际，制定并完善具体的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发放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机制，强化内部控制，切实加强财务管理，自觉接受外部监督。
第八条 专项资金要建立“谁使用、谁负责”的责任机制。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严禁学校将补助经费用于平衡预算、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对外投资等支出，不得从专项经费中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经费。对于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经费的行为，按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严肃处理。

第九条 追责问责。如发生学生应享受未享受、重复享受、违规享受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的现象，将严肃追究学校主要领导以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对专项经费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虚报冒领等违反政策的行为，一经查实，通报批评，责令纠正；情节严重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条 加强宣传。各学校要利用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学生资助信息系统信息，确保学生资助信息真实、可靠。学校要充分利用课堂、校园网、广播站、宣传橱窗、致家长的一封信、移动通信平台等载体开展日常宣传，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使党和政府的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广大学生知晓受助的权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1.阜康市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资助申请表

    2.阜康市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资助名单汇总表

3.阜康市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资金领取表

4.阜康市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发放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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